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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石经海a,b,邱胜帆a,b

(西南政法大学
 

a. 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b.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

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

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

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 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

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

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
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 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

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 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

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

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

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

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 由此,在司法

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

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

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关键词:走私毒品罪;毒品犯罪;走私;流通经济学;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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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毒品罪作为“源头性毒品犯罪”,被视为毒品犯罪治理中的重中之重。 然而,随着国内外市

场的不断融合、“互联网+寄递”物流模式的日渐普及,现有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走私毒品罪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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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均呈现出过度扩张的现象与趋势。 显然,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昆明会议纪要》)注意到了这一点,明确了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非法

进口(出口)受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不构成走私毒品罪的规定。 但其本质仅在于对麻精药

品药毒属性的纠偏上,对于走私毒品罪中“走私”的实质内涵仍未触及,实践中仍存在大量将吸毒行

为变相入刑、“无论数量,跨境即构罪”等突破刑法基本原则、违背犯罪概念实质要求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本文拟厘清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具体情形,探究走私毒品罪中“走私”的实质内涵与限缩路

径,以实现毒品案件办理中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情形及存在的问题

(一)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具体情形

1. 立法扩张:将间接走私毒品行为纳入

我国刑法对于走私毒品罪采取的是简单罪状的立法模式,并未对其具体的犯罪构成特征进行

相应的解释。 从现有立法规定来看,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

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三)》)对走私毒品罪中走私的含义作出了

较为详细的解释①,其沿用了现已失效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

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走私毒品行为的界定,援用了走私犯罪一节中第 155 条间接走私行为

的规定,将间接走私行为纳入走私毒品罪的处罚范围。 因此,依据《追诉标准(三)》的规定,我国走

私毒品罪的行为类型除直接走私毒品之外,还包括两种间接走私毒品行为。 司法实践中也以其为

依据,将间接走私毒品行为以走私毒品罪论处②。
然而,回归到刑法条文上,间接走私毒品行为没有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第 347 条走私毒品罪的罪状描述之内,也无法从该条原意中直接推导而得。 实际上,间接走私

毒品行为只因与直接走私行为联系密切而被扩大解释为走私毒品行为,其本质上仅是对直接走私

行为的促进与辅助行为[1] 。 基于此,《追诉标准(三)》将间接走私行为视为走私毒品罪的行为类型

之一,存在类推解释之嫌,扩大了走私毒品罪中的走私类型。
2. 司法扩张:将非罪行为、其他犯罪行为纳入

在实务中,各地法院往往将走私毒品罪视为行为犯,将走私内涵完全等同于物理上的客观位移

行为,多采取“跨境即构罪”的形式认定标准,无论走私的目的,也无论毒品数量的多少。 例如,“毒

品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客观上实施了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

为,即符合走私毒品罪的犯罪构成” ③,“走私毒品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即构成犯

罪” ④。 然而,如此认定思路,会将部分吸毒行为及其他犯罪行为纳入走私毒品罪的处罚范畴之内。
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衍生行为纳入。 随着“互联网+物流”的新型物流模

式的健全,越来越多的吸毒者选择直接向境外市场购买毒品,为自己吸食而直接跨境购买或携带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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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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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追诉标准(三)》第 1 条第 2 款:“本条规定的‘走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将其运输、携带、寄递进出国(边)境的行为。 直接向走私

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毒品,或者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毒品的,以走私毒品罪立案追诉。”
参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01 刑初 71 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1 刑初 7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普中刑终字第 147 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 85 号刑事裁定书。



石经海,等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品出入境的案件频发。 对此,各地司法机关仍秉持着“跨境即构罪”的认定标准,对此类案件一概以

走私毒品罪定罪,将“为自己吸食”视为量刑情节,甚至直接予以忽略。 例如,2020 年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之一于某走私毒品案,法院明确提出“以吸食为目的走私少量大麻油

亦构成犯罪”。 同样,山西、浙江、广东多地陆续发布为自己吸食而跨境购毒的相关典型案例,均明

确吸毒人员通过海外代购方式将毒品走私进入国内,无论是为了自己吸食还是贩卖,无论毒品数

量,都应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吸毒在我国不构成犯罪,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购毒、运毒)及必要行

为(持有、存储毒品)等衍生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并非一律入罪,相关立法中也将“为自己吸食”视为

影响行为定性的定罪情节之一。 而在走私毒品罪的认定中,却忽略该问题,存在将吸毒行为变相入

刑之嫌。 另一方面,将部分药品犯罪行为纳入。 虽然《昆明会议纪要》对跨境进出口麻精药品行为

的定性做出了规定,纠正了司法实践中将出于医疗目的跨境购买麻精药品的行为以走私毒品罪认

定的常态误区。 但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治疗疾病等目的”中的“等目的”、疾病的具体范围仍存在

较大的疑惑与认定分歧,如出于减肥、助兴、提高专注力等目的能否视为“治疗疾病等目的”,又如未

经医疗诊断的失眠、焦虑等轻微非器质性疾病是否属于“疾病”的范畴,由此导致走私毒品罪与部分

药品犯罪处罚范围的边界模糊。
(二)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引发的问题

1. 突破文义射程,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立案追诉标准是对刑法中具体罪名罪与非罪界限的具体化描述,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罪刑法定

原则要求其只能在刑法规定的范畴之下展开,作出“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的解释,不得进

行扩张解释,不得将法条中无规定的内容解释为有。 《追诉标准(三)》将间接走私行为纳入走私毒

品罪的客观要件范畴内,无论从解释的合法性还是合理性上看,均超越《刑法》第 347 条走私毒品罪

的解释限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从文本的字面含义上看,其明显突破《刑法》第 347 条的原

意。 间接走私是因为和直接走私行为联系密切而被扩大解释为走私行为,并不在“走私”一词的文

义解释范畴之内,属于立法的特别规定,无法从《刑法》第 347 条中对走私毒品罪的罪状描述中直接

得出。 从解释的合法性上看,其实质是直接借鉴了《刑法》第 155 条间接走私行为的规定,但自 1990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以下简称《禁毒决定》)将走私毒品罪从走私

罪中独立出来,正式纳入毒品犯罪之后,走私毒品罪已然完全跳脱出走私犯罪一章,归入毒品犯罪

专节。 而《刑法》第 155 条所规定的间接走私行为是走私犯罪中的特殊规定,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一章下的走私毒品罪不具有适用性,属于类推解释,于法无据。
2. 吸毒行为入刑,有违犯罪本质特征

对犯罪行为而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2] ,因此在犯罪构成中,仅
有形式判断是不足的,实质判断同样重要。 依据《刑法》第 347 条,为自己吸食而跨境购毒、携毒入

境的行为,从形式而言符合走私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但此类行为并非都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
具体而言,从行为的本质看,吸毒行为往往还伴生着其他必经行为,常常会与持有毒品行为、购

毒行为、运毒行为相竞合[3] 。 而吸毒者为了自己吸食而跨境购买毒品的行为,实际上是吸毒者的购

毒行为,属于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者为了自己吸食而携带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实际上是

吸毒者动态持有毒品的行为,属于吸毒行为的必然行为。 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看,单纯地为自己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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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而走私少量毒品的行为也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造成吸毒行为带来的“吸毒者的自损”以

及对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海关法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一方面,对于吸毒者的自损性,单纯的吸

毒行为仅仅危害到吸毒者自身,“并没有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或威胁” [4] ,“吸毒者具有特

殊性……而为自己吸食毒品衍生的上述行为不构成犯罪” [5] ,此类行为与牟利型走私毒品行为相比

危害性明显较低[6] 。 另一方面,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此类行为除了导致吸毒者的自损后果外,无
一例外地违反了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法规。 但只要侵害了二者就必然构成犯罪吗? 正如有学者所

言,“刑法对秩序的保护,是有选择的。 笼统地将秩序作为刑法的法益,存在将刑法推向行政法和单

纯社会管理法的危险” [7] 。 实际上,单纯地对制度、秩序的破坏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例如,违反毒品

原植物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的行为并非全部是犯罪行为。 反观为自己吸食而走私毒品的行

为,毫无疑问,当走私毒品数量超过正常吸食数量的情况下,存在毒品外溢的风险,需要刑法介入。
但在单纯地为自己吸食而走私少量毒品的行为中,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的“自损性”,客观行为上不会

引发毒品泛滥风险,客观结果上也不会威胁公众健康,对国家、社会乃至他人都不存在所谓的严重

损害。 对此,在现有立法尚存非罪处罚空间的基础上⑤,如果仍以空间位移作为走私毒品罪定罪的

依据,则是将走私毒品行为与走私毒品犯罪相等同,使刑法无关报应与谴责,沦为控制风险的工具。
3. 忽视走私目的,破坏立法的统一性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案件仅将走私目的视为量刑情节,即不论是出于贩卖牟利、满足瘾癖

还是其他非毒品犯罪目的而走私毒品,均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然而,在现有立法中,毒品的使用目

的绝不仅仅只关系到量刑,其是决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关键要素,忽略走私目的,难以与现有立

法相协调。
首先,忽略“为自己吸食”目的,与现有吸毒者涉毒行为的立法规定相矛盾。 从现有规范看,一

方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简称《南宁会议纪要》)和《全国部分法院审

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简称及《大连会议纪要》)均明确提出“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

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的原则性规定。 另一方面,四个会议纪要(《南宁会议

纪要》《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记纪要》《昆明会议纪要》)在针对吸毒者涉毒行为的定性上,都作

出了不一律定罪的相关规定。 以《昆明会议纪要》为例,对于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行为的认

定,纪要明确在排除行为人可能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情况下,未达非法持有毒品罪规定的最低标准

时,不构成犯罪;对于吸毒人员贩毒数量的认定,纪要也明确已被行为人吸食的部分不计入贩卖毒

品的数量;对于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的行为,并非一律构罪,还需判断代购者是否具有“牟

利目的”及所持毒品数量的多少。 可见,对于是否为自己吸食这一情节,是影响行为罪与非罪、此罪

彼罪的定罪情节而非量刑情节,且已然得到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普遍认同。 而在走私毒品罪中“走私

目的”的定罪功能却被完全忽略,显然与现有吸毒者涉毒行为的立法规定相背离。 其次,忽略麻精

药品的合法使用目的,无法与现有药品立法相对接。 纪要虽对毒品药毒属性做出了一定的纠偏,但
仅限于“出于治疗疾病目的”的情形。 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
第 2 条的规定,用于“医疗、教学、科研”等正当使用的麻精药品均属于药品而非毒品。 因此,当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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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在行政立法中,《禁毒法》第 59 条规定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可见,《禁毒法》
为走私毒品行为预留了行政处罚的非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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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麻精药品被当作药品使用时,理应按照药品管理法规定罪量刑,在走私行为中药、毒不分的司

法现状,无法与《禁毒法》及现有药品立法相对接,同时也会引发定罪量刑上的逻辑悖论。

二、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症结剖析

(一)严禁毒政策与全球毒情变化的形势冲突

我国一直以来奉行重刑治毒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强调对毒品犯罪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对

于被视为打击重点的走私毒品犯罪。 然而,行为的性质、社会危害性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

化[8] 。 在走私毒品犯罪中,忽视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仍然机械地坚持一律从严从重打击的司法惯

性思维,必然会造成走私毒品罪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大。
其一,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下,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与“跨境即构罪”形式标准的冲突。 在

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已然成为当下跨境贸易的重要途径[9] ,其全球化、去中心化、无时空边界的特质与优点,突破了传统

地理范围的限制,淡化了国家之间物理界限,使国内外市场日趋融合。 在此基础上,毒源的差异也

随着国内外毒品市场的逐渐交融被日益淡化,甚至被忽略。 没有复杂的交易屏障,无需额外的繁琐

程序,吸毒者可以很简单地购买到境外毒品,有时甚至无法区分所购买的毒品的来源,且吸毒者对

于无差别的毒品,即使知道毒源不同,也往往不会刻意挑选。 例如,在傅某走私毒品案中,傅某于网

络上加入了某买卖大麻聊天群,通过联系群主多次购买毒品用于个人吸食,其中前两次购买从国内

发货的大麻,第三次购买从海外发货的大麻。 法院认为傅某在第三次购毒中,明知毒品从海外邮

寄,但仍然购买,构成走私毒品罪⑥。 可见,吸毒者购毒市场向海外扩张是全球市场一体化下的趋

势,即使吸毒者通过同一群组,向同一买家,采取同一方式也很可能购买到不同来源的毒品。 但是

在毒源差异逐渐被互联网技术消减的当下,若在司法认定过程中仍然坚持“过境”即构成走私毒品

罪的形式入罪标准,机械地理解走私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则会将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利后果转嫁

给普通民众,必然会造成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将大量无需刑法处罚的行为纳入刑法

规制。
其二,在药用类麻精药品滥用加剧影响下,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与“重行为,轻认识”认定思

路的冲突。 21 世纪以来,全球毒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其中药用类麻精药品滥用现象凸显,
《2022 年世界毒品报告》指出在 2020 年,美国有 950 万人存在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其中 930 万

人以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用类阿片类药物[10] 。 在我国,《2022 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同样提到,在
毒品滥用形势中,吸毒人员寻求麻精药品代替惯用毒品以满足毒瘾的趋势加重。 在此影响下,存在

大量具有药用价值的新型易成瘾麻精药物被滥用。 相比于传统毒品而言,普通大众往往更难及时、
准确地对此类药品的成分、是否列入管制有所了解,毒品认识鸿沟不断加深。 实践中也不乏出于医

疗目的购买、携带管制药品入境的情形,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走私止咳水问题。 例如,吴某在中国

香港购买止咳水治疗咳嗽,将未喝完的半瓶止咳水随身携带至深圳办事,再次出关时被查,被以走

私毒品罪移送审查[11] 。 因此,在跨国(境)毒品列管的提示与公告制度不健全、跨国(境)相关管制

药品的公民预测可能性缺失的当下,对于走私毒品罪的认定,若仍然采取之前“重行为,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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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参见: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20)赣 0702 刑初 31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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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思路,会导致严防毒品输入和医疗药品合理使用之间的失衡,将使大量不具有主观恶性与人身

危险性的行为人受到过度苛责。
(二)多重语境叠加下“走私”内涵的理论混淆

客观形势的变化是造成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直接“导火索”,而其根本症结在于理论及实践

对走私毒品罪中“走私”内涵的长期误读。 在理论界定上,对于走私毒品罪中走私内涵的争议主要

集中在走私的实质与走私的类型上。 一方面,对于走私的实质,存在“形式说”与“实质说”。 前者作

为学界通说,认为走私为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仅强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从一个领土

转移到另一个领土的物理位移的状态,认为只要非法携带、邮寄毒品出入国(边)境,侵害到了“国家

对毒品的管理制度” [12] 或“国家对毒品进出口的管理” [13] 或“违反毒品管理法规与进出口管理秩

序” [14] ,就构成该罪。 “实质说”则认为过境只是形式标准,还需要其他的实质标准来衡量,其又因

实质内涵的不同而存在多种观点。 具体而言:其一,“流通说”认为走私毒品罪的走私与一般走私行

为不同,过境只是其形式标准,流通的目的才是其实质标准[15] ;其二,“牟利说”认为走私毒品罪中

的走私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盈利目的,否则仅属于一般的走私行为[16] ;其三,“公众健康说”认为毒

品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仅在于对制度、秩序的破坏,而是由于对制度、秩序破坏导致的毒品泛滥的

风险,进而威胁到的公众健康[17] 。 除此之外,还存在“例外说”,认为要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认

定,提出尽管存在出入国(边)境的行为,但边民对于国境的概念并不明确,同时从其惩治效果来看,
对边民走私毒品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18] 。 另一方面,对于走私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走私毒

品行为是否包括间接走私行为。 “肯定说”认为间接走私行为属于走私毒品行为[19] 。 “否定说”则

主张,对走私罪构成要件的扩张不能推广适用于走私毒品罪中,其既无合法性也无适用的合理

性[20] 。 相较于理论界定,司法实践中对走私内涵的界定则更为机械化,各地法院多将毒品走私完全

等同于物理上的客观位移行为,认为只要携毒“跨境”就构成走私毒品罪,完全采取“形式说”标准。
不难发现,上述分歧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不同语境下的“走私”内涵。 概念的内涵随着语境的改

变而变化,“语境是一切待解释问题的本体,谈论或解决特定问题必须在特定语境中进行” [21] ,因此

科学地解读概念,必然要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 反观走私概念,其不仅仅是一个刑法学概念,也
属于行政法概念、法律概念、社会学概念。 走私行为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走私犯罪,也可能仅构成一

般违法行为。 其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走私毒品罪中的走私是否需以流通为

实质,是否需以牟利为目的,是否包含间接走私,究其根本取决于其是哪一语境中的“走私”。 不区

分语境对其进行盲目界定,会导致将生活语境中的“非法跨境购买、携带”与法律中的走私,行政法

意义上对“秩序破坏”的走私与刑法意义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走私,走私犯罪中对“市场经

济秩序破坏”的走私与毒品犯罪中“具有毒品流通风险”的走私相混同。 这也是造成实践中对走私

毒品罪采取“过境即构罪”的认定标准,将间接走私行为、部分无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走私毒

品罪处罚的根本原因。
(三)走私毒品主观目的判断难引发的实践困境

实践中,走私目的认定难也是走私毒品罪扩张适用的原因之一。 具体而言,行为人是否出于自

用目的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只能通过走私毒品数量、行为人吸毒史等其他客观证据侧面印证,其实

际用途往往难以断定。 加之,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行为人为逃避或减轻处罚,以“为自己吸食” “出于

治疗疾病”为托词进行虚假陈述,试图掩盖贩卖毒品的客观事实或其他放任毒品流入社会的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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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同时,也存在大量行为人既为自己吸食同时也向他人贩卖的情形。 更有甚者,形成了组织性

强、数量大的水客走私组织,即受走私人雇佣而走私,以自己使用为借口,通过少量多次、蚂蚁搬家

的方式,将大量毒品运送入境。 因此,行为人是否单纯出于“为自己吸食”“出于治疗疾病”的主观目

的,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判断,稍有不慎,极易沦为行为人逃避刑事制裁的“挡箭牌”与“免死金牌”。
在此基础上,自用目的还具有较大的可转换性与模糊性。 “为自己吸食”的目的存在动态转化

性,其往往发生在走私之后,或在自己吸食的过程中产生贩卖毒品的故意。 且当走私毒品数量明显

超过自己吸食的合理数量后,行为人从“为自己吸食”的目的转化为贩卖赚取差价、实施其他毒品犯

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毒品流入社会的风险提升。 当然,也可能出现以贩卖为目的,但走私后又仅

用于自己吸食的情况。 同样,对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的认定,一方面,“相关目的”的具体

范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即除了治疗疾病之外,行为人的哪些使用目的属于正当使用目的尚未明

晰。 此外,《禁毒法》中提出的出于“医疗”使用目的与《昆明会议纪要》强调的出于“治疗疾病”目

的,二者是否存有差别也有待明确。 另一方面,“出于治疗疾病目的”中“疾病”的范围界定与证明标

准也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医疗即为“对疾病的治疗”,然而何为疾病? 在生物医学视角下,健康到疾

病并非存在黑白分明的界限,其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说文·疒部》也提到“病,疾加也”,疾为

“小病”,而病为疾发展、恶化的结果。 可见,疾病概念天然带有模糊性,相较于用以治疗癌症、癫痫、
睡眠障碍、抑郁症等疾病而言,为缓解躯体疲劳、疼痛、失眠、焦虑、肥胖等躯体性、心理性亚健康状

态是否属于“出于治疗疾病目的”则存在较大争议[22] 。 此外,“出于治理疾病目的”的证明标准是仅

以有无医疗诊断书等形式标准为依据,还是兼顾身体健康状态评估等实质标准,也未有定论。

三、走私毒品罪适用的理性回归:以“毒品流通风险”为限制

基于前述,准确认定走私毒品罪的核心在于正确理解“走私”内涵,由于刑法用语的相对性与动

态性,要想正确界定“走私”内涵,就必须将其置于合适的语境中进行解释。 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

境[23] ,语境解释是指语境的解释功能,强调语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即“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与

解释作用”,强调从文字本义与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24] 。 对于走私毒品罪中走私概念的解

读,既要结合语境阶层的递进性,联系上下文体系对其进行解读,又要分析语境阶层的差异性,区分

用语在高低语境阶层中的不同。 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将走私放入刑法规范、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

章、毒品犯罪一节、《刑法》第 347 条条文中,层层递进,对其作出与法律规范、刑法规范、刑法章节、
刑法条文相协调、连贯、周延的解释;另一方面,也需要特别关注不同语境阶层的差异性,要突出走

私毒品语境中的走私与行政法语境中的走私、走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的差异,以避免不同语境的

混淆。
(一)犯罪概念要求走私内涵不能囿于“过境”
走私毒品罪中的“走私”首先要符合刑法语境的要求,不能与行政法语境下的“走私”概念相混

同。 走私行为因侵害了国家对外贸易管制,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平与国家的税收政策,因此具

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然而,存在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一律构成犯罪,走私行为既可能是

走私犯罪行为,也可能仅是一般走私违法行为,二者在行政法语境与刑法语境下的内涵外延不尽

相同。
行政法作为管理法,是为了维护行政权、保障国家行政机关顺利行使国家职能、维持国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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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行为而设立的。 海关法作为调整海关监督管理活动的法,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出入境监管职

能的正常运行[25] 。 因此,只要是超出海关法规允许的范围,违反海关监管的行为,均属于走私违法

行为,即侧重考察行为是否破坏了海关管理监督秩序,是否危及了国家职能的正常行使。
在刑法语境下,并非一切破坏海关管理监督的走私违法行为均构成犯罪,其需受到犯罪概念的

约束。 在我国,《刑法》第 13 条明确了犯罪概念的内涵与基本特征,且各特征之间相互制约、紧密配

合、协同作用,片面地突出任何一个基本特征,或者忽略任何一个特征,均会导致犯罪概念的功能

“失灵” [26] 。 因此,虽然走私违法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在客观行为表现上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社

会危害性与是否值得科处刑罚上存在程度差异。 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值得科处刑罚的走私

行为才属于刑法语境下的走私犯罪行为。 以现有立法规定为例,无论是逃税型走私还是逃征型走

私都以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划分刑行边界,例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走私淫秽物品,走私假币,
走私武器、弹药,走私文物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均有相应的数量或情节的限制要求⑦。 足以见得,
并非实施了违反了海关监管、海关法规的走私行为就构成犯罪,是否入罪还要继续判断该行为是否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是否值得科处刑罚。
然而,有学者认为走私毒品属于典型的行为犯,只要将毒品带入(出)境,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危

险,应受到刑法惩处,这其实是对行为犯概念的误读。 在大陆法系的行为分类中,行为犯与结果犯

是依据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要素内容,对行为所作出的一种分类。 而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

含义与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含义不同。 在阶层论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仅是事实要件

(生活语境下的行为)。 而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具备了犯罪

的形式与实质特征(刑法语境下的行为)。 因此,行为犯与结果犯只是对犯罪构成事实(生活语境下

行为)的划分,而危险犯与实害犯才是对犯罪构成要件(刑法语境下行为)的划分。 所谓的抽象危险

犯,也并非简单的“有行为即构罪”,也需以犯罪概念为标准进行综合认定,当行为不存在任何危险

时,便不需要刑事处罚[27] 。 正如“在一个举止行为‘没有后果和从其他方面看,完全不危险或者仅

仅具有有限的危险’时,这种刑事惩罚就不具有合理根据” [28] 。
综合以上,刑法语境下的走私行为,不同于逃避海关监管、违反了海关法规的行政法含义下的

走私行为,更非简单的“跨越国边境”的生活语境下的走私行为,而是符合犯罪概念要求的,具有刑

事违法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
(二)毒品犯罪语境要求走私内涵需涵括“流通风险”
依据刑法用语的相对性,对走私内涵的解读,在符合刑法语境要求的前提下,还需将其置于毒

品犯罪语境下,辨清其与其他走私犯罪的区别,作出与其所处刑法章节、条文相协调、连贯、周延的

解释。
一方面,走私毒品罪必须与所处的刑法章节相融贯。 我国刑法分则以犯罪所侵害的同类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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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例如,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行为,只有当偷逃应缴税额达到 10 万元以上,或者具有在 1 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之后又走

私的情节时,方才入刑;走私淫秽物品行为,其入罪需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为前提,加上一定的走私数量要求;走私假币行为,要求总

面额在 2
 

000 元以上或者币量在 200 张(枚)以上的;走私武器、弹药行为,走私枪支要求枪支 2 支以上、走私弹药要求气枪铅弹 500 发以

上、其他子弹 10 发以上;走私文物行为,要求依据文物等级判断及毁损程度、追回可能性结合是否入罪,如二级文物 3 件以上、三级文物

3 件以上,若无法确定文物等级,则要求文物价值在 20 万元以上;走私禁止进出口的有毒物质,要求 1 吨以上或者数额 2 万元以上;走私

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要求 5 吨以上或者数额在 5 万元以上;走私木炭、硅砂等妨害环境、资源保护的货物、物品,要求 10 吨

以上或者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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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排逻辑,划分相应的罪名章节,因此处于同一章节下的各个罪名所侵害的直接客体必然为同类

客体所包容及涵盖。 走私毒品罪被置于妨害管理秩序罪一章下,因此对走私的理解必然要受到该

章节旨意的总体制约,同时也应与章节内的其他条文相协调。
1990 年《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8 号)将走私

毒品罪从走私犯罪中独立出来,划分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与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相

并列,这一做法体现了立法者对于走私毒品罪所侵害的主要社会关系的选择,即侧重毒品管理秩

序。 基于此,对于走私毒品罪中走私概念的解读就不能仅局限于普通走私犯罪中的走私,而是要明

确刑法对毒品管制与其他货物管制的不同。 打击毒品犯罪所维护的是国家对于毒品的管理秩序,
强调对严重违反毒品管制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行为的处罚。 那么何种程度属于严重违反毒品

管理秩序呢? 依据毒品市场交易模型,涉毒行为可以被划分为毒品生产、毒品流通、毒品消费三个

环节。 而毒品犯罪中的 11 个罪名仅涉及毒品生产方面的犯罪、毒品流通方面的犯罪、促进毒品消费

方面的犯罪及相关行为的帮助行为,并未对毒品消费行为进行处罚。 由此可见,刑法对于毒品的管

控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 [29] 。 对于这一点,从相关毒品管

理法规的规定中,也能得以验证,即并非所有的涉毒行为均是犯罪行为,最为典型的便是吸毒行为。
因此,“毒品是否具有流入社会的风险”是行为是否严重违反毒品管制秩序的判断标准。 在此情况

下,对于走私毒品行为,刑法并不单纯地因其造成毒品出入境而对其进行处罚,而是因毒品出入境

所引发的毒品流入社会的风险而对其予以处罚。 换言之,对于走私毒品罪中的走私,不能仅注重其

对对外贸易管理秩序的破坏,而是要关注该行为是否对毒品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即是否有“毒

品流通风险”,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该节的其他毒品犯罪相协调,与该章相融贯。
另一方面,对走私的理解需与其所处的刑法条文相协调。 对走私概念作出满足前几个语境阶

层要求的解释后,需将其放入《刑法》第 347 条之中,对其作出与该条文中其他用语、前后文、条文整

体意思相融贯、协调的解读,使走私的内涵可以完全融入《刑法》第 347 条之中,形成一个结构完整、
内涵周延的体系。

首先,走私的界定应与条文整体内涵相融贯。 在毒品市场交易的各环节,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属于毒品生产、流通方面的犯罪,从其刑罚的严厉性来看也可以得以印证,即毒品生产、流通

行为的危害性强于其他持有型与帮助性毒品犯罪,被科处更为严厉的刑罚。 从商品交易经济运行

模型上看,即“制造(供应端)—走私、运输、贩卖(流通端)—购买(消费端)”,这几个行为体现了从

毒品生产端流向消费端的具体过程,即从制造商品的生产端,到走私、运输、贩卖的流通过程,实现

的是毒品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供应到消费,流通到消费),构造出一条完整的毒品交易链。 由此

可见,走私毒品是处于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领域到消费(使用)领域的流通环节,而非消费端

与生产端的直接勾连。 因此,从流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走私是处于供应与需求之间的桥梁,具有

上联生产商下联消费者,消除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的地域鸿沟[30] ,实现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
提高毒品交易效率的功能。

其次,走私的界定应与条文内用语相协调。 《刑法》第 347 条是典型的选择性罪名,其是对同一

对象相继发生的行为的并列规定,以期“避免对侵害同一法益的行为进行重复性评价” [31] ,换言之,
选择性罪名之间具有同质性。 立法上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种毒品犯罪的行为方式放入同一

罪名内,这意味着,走私与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着同等性质。 以与走私毒品最为相似的运输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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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运输行为属于典型的流通行为,学界及实务界对于运输的内涵存在诸多观点,无论是“目的

说”“流通说”“距离说”还是“状态说” [32] ,均肯定了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不能是简单的物理空间

的位移,而需重视其概念本质之外的规范意义[33] 。 因而,对于走私毒品的解释若只局限于“跨境”
的物理位移意义,则会陷入法条内部自相矛盾的境地,即在运输毒品中否认单纯的空间位移,而在

走私毒品中又坚持单纯的空间位移,无法保持条文语境的体系性与协调性。

四、走私毒品罪限缩适用的具体路径

基于前述,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要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

风险”为限缩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予以规范限缩。
(一)立法限缩:间接走私的类推解释应予以禁止

“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是罪刑法定原则” [34] 。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刑事

立法、司法、执法整个阶段,而刑事司法解释作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重要桥梁,必然要受到

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 因此,《追诉标准(三)》将间接走私毒品行为纳入走私毒品罪处罚的规定,既
无刑事立法的直接规定,又突破了刑法条文的最大文义射程,属于对《刑法》第 155 条的类推适用。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及其人权保障机制的目的出发,该条规定应予以废止。

对此,对于间接走私毒品行为,应该严格依照《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具体规定予以认定。 对于

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毒品的行为,若行为人仅为自己吸食,则依据《昆明会议纪要》等相

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处罚或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定罪;若行为人收购并用于贩卖,则以

贩卖毒品罪认定。 同时需特别注意,走私毒品罪的共同犯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鉴别,需辨清行为是

属于间接走私行为还是直接走私行为的帮助行为。 对于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及收购和贩

卖毒品的行为,则应结合行为人具体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或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运输毒品罪、贩卖

毒品罪定罪处罚。 此时需特别注意行为人是携带毒品偷渡界河、界湖,还是在界河、界湖交易毒品,
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与证明,既不能放纵走私毒品行为,也不能一味地将在界河、界湖运输和购买

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特别是对于边民的涉毒行为。
(二)司法限缩:为自用而走私毒品行为应审慎认定

基于前述,走私毒品罪的认定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考量核心。 在实务中,“毒

品流通风险”的认定难点主要集中在自用型走私毒品案件中,针对此类案件,首先,要依据走私目的

划分麻精药品的药毒属性,以此界分行为构成毒品犯罪亦或是其他犯罪。 具体而言,以《禁毒法》第

2 条规定的有无非法使用目的为依据,对于出于“医疗、教学、科研”需要而进口(出口)受管制的麻

精药品的行为,基于此时麻精药品的法律属性为药品,应依照相关药品管理法规处理;对于出于非

法使用等滥用目的而进口(出口)受管制的麻精药品的行为,基于此时麻精药品的法律属性为毒品,
则应依据毒品相关法规处罚。 其次,当麻精药品法律属性为毒品时,需进一步判断相关行为是否会

产生“毒品流通风险”,以此判断是否构成走私毒品罪。 下文以为自己吸食及因治疗疾病而走私毒

品这两类最为典型、常见的行为为例,分析实践中“毒品流通风险”的具体判断规则与走私毒品行为

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边界问题。
1. 为吸食而走私毒品行为的定性

在对为满足瘾癖,自己吸食而走私毒品行为的认定上,需从是否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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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目的,以及行为是否会造成毒品外溢的客观可能两方面,考量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
一是在主观目的上,由于“为自己吸食”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与可转化性,因此对于行为人的主观

目的不能仅凭吸毒者的供述来认定,应结合行为人的吸毒史及购买毒品的数量、毒品类型,自身的

身体状况、行为人与卖家的通讯记录、付款记录、缴费信息等客观情况来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

为自己吸食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还需考量行为人跨境购买、携带毒品出入境后毒品的流向,即是

否存在赠送、贩卖给不特定多数人吸食等客观情况,以此反证行为是否具有故意或放任毒品流入社

会的主观目的。 二是在客观方面,重点考量行为是否具有引发毒品流通的客观可能。 重点判断所

携带或邮寄的毒品数量是否在合理吸食的范围之内,超过一定的合理吸食量即存在外溢可能。 同

时,对于合理吸食量的认定,基于当下毒品犯罪多发的犯罪态势以及从与运输毒品罪等其他毒品犯

罪统一协调的角度出发,相较于合理吸食量的不确定性,与非法持有毒品罪数量标准的机械性,“以

非法持有毒品罪所要求的数量下限为入罪原则,允许特殊情况为例外”的认定标准更为合适。 因

此,若行为人确因为自己吸食而走私毒品,且所走私的毒品数量低于非法持有毒品数量的下限时,
行为属于吸毒者的购毒行为,应认定其属于《刑法》 13 条但书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

形,不构成走私毒品罪,依据《禁毒法》等相关行政法规予以行政处罚;若毒品数量超过非法持有毒

品数量的下限但未超过合理吸食量时,结合主观目的及客观情况足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仅是为了

自己吸食,客观上不可能引发毒品流通的抽象危险时,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认定;若前述情况下,现
有证据足以证明其存在毒品流通的抽象危险,此时宜与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一致,以走私毒

品罪认定;若能够证明其走私毒品是为了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或者已经造成了毒品外溢的客观事实

(走私行为时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的故意时),则无论毒品数量,均构成走私毒品罪。
2. 为治疗疾病而走私毒品行为的定性

对于“出于治疗疾病目的”而走私具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行为的定性,应以“治疗疾病目的”
为判断核心,以辨清行为时麻精药品的药、毒属性为关键,准确区分药品犯罪与毒品犯罪,以保障严

防毒品输入和医疗药品合理使用之间的平衡。
首先,对于“出于治疗疾病目的”的认定范围,从《昆明会议纪要》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总要求及

当前滥用毒品替代物质现象的多发性、隐蔽性及严重危害性等考量出发,应对其内涵范围进行限缩

解释。 第一,医疗范围的限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是指“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可见广义的医疗包含预防、诊断、治疗等

多个环节。 而不同于《禁毒法》第 2 条中“医疗”使用目的,《昆明会议纪要》强调的是“出于治疗疾

病等相关目的”“治疗疾病需要”,从法律规范中“医疗”到“治疗疾病”用语的区别上可以体现,在行

为人出于自我给药(即非科研人员及医疗机构使用)而非法进出口麻精药品情形中,医疗使用类型

应以“治疗疾病”为限,不能将保健、保养、美容、预防等目的纳入。 第二,疾病范围的限制。 应以狭

义的疾病为限,即指具有一定诊断标准的、具体名称的疾病[35] ,一般不包括躯体性、心理性及社会交

往方面的“亚健康状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出于缓解亚健康状态的而使用麻精药品的行为

均构成毒品犯罪,还需结合具体案件及其情节予以综合认定,对于具有刑事违法性但社会危害性不

大的,可以依据《刑法》第 13 条但书予以出罪。
其次,对于“治疗疾病”的认定标准,可采取“形式+实质”的双层次标准,做到“主观出于治疗疾

病+客观用于治疗疾病”的闭环式认定。 在跨境携带或寄递麻精药品行为的定性上,对于是否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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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疾病”,原则上需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若无医疗诊断书,则需结合走私的麻精药

品的主治功能、药品数量、相似疗效的药品境内能否购得,以及行为人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患病

时间的长短,用药急迫性、诊疗记录、用药史,进出境记录、吸毒史、前科等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考量,
必要时可以采取医疗专家诊断的方式进行辅助认定。 若行为人存在走私后贩卖的,则还需考量行

为人的出售渠道,对购买者是否进行审查,以及直接购买者对麻精药品的具体用途。 在此基础上,
还需关注相关药品的最终流向,即是否为患者所用,严防走私团伙利用病患假借缓解病症之名走私

毒品入境贩卖。 当病患确实患有相应的病症,所购买的受管制药品又确有相应的疗效且确系给该

患者使用时,应认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治疗疾病”。
最后,在行为定性上。 若行为人确系为治疗疾病而走私麻精药品,且携带药品数量在具备处方

资格的执业医师开具的单张处方最大用量以内,或在专业领域专家评估后认为属于“自用,合理”的

范围内,不构成犯罪;若超过正常治疗的数量范围,或出于医疗目的贩卖牟利的,且无其他证据证明

其有传播或贩卖给吸毒人员的,则给予相关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犯罪的,则以药品犯罪或普通走私

罪的相关规定予以定罪处罚;但若为了实施其他毒品犯罪,假借治疗疾病等目的,雇佣病患采取“水

客”走私毒品或病患受雇走私毒品的,则无论数量多少,一律以走私毒品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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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drug
 

situ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rug
 

smuggling
 

crime
 

has
 

shown
 

an
 

obvious
 

expansion
 

trend
 

both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Although
 

the
 

Kunming
 

Conference
 

Minutes
 

corrected
 

the
 

issue
 

of
 

confusion
 

of
 

drug
 

and
 

medicine
 

in
 

drug
 

smuggling
 

crime 
 

it
 

did
 

not
 

rectify
 

the
 

mechanistic
 

standard
 

that
 

cross-border
 

equals
 

constituting
 

drug
 

smuggling
 

crime 
 

which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some
 

courts
 

have
 

identified
 

some
 

preparation
 

behaviors
 

of
 

drug
 

abuse 
 

derivative
 

behaviors
 

of
 

drug
 

abuse 
 

and
 

medicine
 

crimes
 

as
 

the
 

drug
 

smuggling
 

crime 
 

caus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bjective
 

incrimination.
 

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e
 

ignorance
 

of
 

the
 

change
 

of
 

global
 

drug
 

situation
 

under
 

the
 

severe
 

drug
 

crime
 

criminal
 

policy 
 

for
 

example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re
 

gradually
 

merging 
 

the
 

reality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rug
 

sources
 

is
 

weakening 
 

and
 

the
 

gap
 

of
 

awareness
 

about
 

drugs
 

is
 

deepening 
 

but
 

also
 

because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smuggl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at
 

is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smuggling 
 

in
 

the
 

context
 

of
 

administrative
 

law 
 

smuggling
 

crime
 

and
 

drug
 

crime.
 

It
 

also
 

includes
 

the
 

realistic
 

dilemma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purpose
 

of
 

smuggling.
 

In
 

fact 
 

the
 

purpose
 

of
 

criminal
 

law
 

to
 

crack
 

down
 

on
 

drugs
 

is
 

not
 

to
 

eliminate
 

them 
 

but
 

to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le
 

harm
 

of
 

drugs
 

flowing
 

into
 

society.
 

So
 

returning
 

to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aw
 

and
 

drug
 

crim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smuggling
 

drugs
 

is
 

a
 

circulation
 

link
 

from
 

the
 

production
 

 supply  
 

to
 

the
 

consumption
 

 use  in
 

the
 

drug
 

trading
 

chain 
 

which
 

substantive
 

role
 

is
 

to
 

eliminate
 

the
 

regional
 

gap 
 

expand
 

or
 

manufacture
 

the
 

drug
 

trading
 

marke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rug
 

trading 
 

when
 

starting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ty
 

of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
 

of
 

crime
 

concep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rug
 

crime 
 

and
 

the
 

homogeneity
 

of
 

selective
 

charge.
 

S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rug
 

smuggling
 

crime
 

shall
 

not
 

be
 

simply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cross-border  
 

but
 

on
 

the
 

basis
 

of
 

whether
 

there
 

is
 

a
 

drug
 

circulation
 

risk .
 

Therefore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rug
 

circulation
 

risk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s
 

to
 

rationally
 

limit
 

the
 

punishment
 

scope
 

of
 

drug
 

smuggling
 

crime
 

in
 

legislation
 

or
 

judicature.
 

The
 

behavior
 

that
 

does
 

not
 

have
 

the
 

subjective
 

purpose
 

of
 

intention
 

or
 

recklessness
 

of
 

drug
 

circulation 
 

and
 

does
 

not
 

have
 

the
 

objective
 

risk
 

of
 

drug
 

circulation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as
 

the
 

drug
 

smuggling
 

crime.
Key

 

words 
  

drug
 

smuggling
 

crime 
 

drug
 

crime 
 

smuggling 
 

circulation
 

economics 
 

medical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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